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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应用新收入准则的几点思考

何时确认收入首先要判断履约义

务是在某一时段内还是在某一时点确

认收入。投资银行保荐业务的服务期

间一般较长，在尽职调查、制作材料、

申报材料、上市及上市后持续督导过

程中投资银行都在提供服务。例如：

A企业向券商支付保荐费用共计人民

币200万元，分别在A企业IPO辅导

备案获证监局正式受理之后五个工作

日内，支付50万元；向证监会申报A

股上市材料并取得受理通知书之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支付150万元。笔者认

为，上述两个收款时点对应的履约义

务并未使客户取得经济利益，只有上

市成功后，才能使客户真正获益，所

以券商的保荐服务不满足前述收款时

点确认收入的条件。而在客户上市成

功后，保荐机构还要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客户能在保荐机构提供持续督导

服务的期间从中获益的，券商可以在

客户上市成功时点确认一定比例的保

荐收入，剩余的保荐收入在持续督导

期内分摊，也可以将全部的保荐收入

在持续督导期内分摊确认。

此外，客户在券商提供资产管理

服务的同时即享有经济利益，所以资

产管理业务中的管理费一般按天计

提，而资产管理业务中的业绩报酬由

于不能确认提供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

的对价金额，所以一般要等到约定的

开放期或者到期日再确认业绩报酬。

（三）合同资产与合同负债的应用

财政部2019年4月发布《关于修

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的应用，对券

商的财务报表有较大影响。

（一）总额还是净额确认收入

在经纪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中，券商向客户收取的经纪服务佣金

中包含了券商支付登记结算公司、交

易所等机构的征管费、经手费等费用，

这些手续费是否应包含在券商的佣金

收入中？笔者认为，券商在这项交易

中承担的是主要责任人角色，因此应

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即将手续费亦

确认为收入，判断主要依据为：一是

券商有权决定服务的价格，券商与客

户签订的经纪服务价格是一个打包价

格，价格并不会因为手续费支出的变

动而随之变化；二是券商承担向客户

提供服务的主要责任，一旦出现交易

失败等情况，客户一般直接与券商产

生责任关系，然后再由券商与登记结

算公司进行责任认定。

在券商的证券承销业务中，有时

会有分销商分销的情况。那么支付给

分销商的费用是否要包含在证券承销

收入中呢？笔者认为首先还是要判断

券商是否是主要责任人。如果分销商

直接与发行人定价并承担直接责任，

那么主承销商并非主要责任人，应按

净额法确认收入；如果主承销商与发

行人的定价中包含分销费用，发行人

并不与分销商产生交易，那么主承销

商是主要责任人，应按总额法确认收

入，并将分销费用确认手续费支出。

（二）何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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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通知》，其中影响券商的主要是

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及合同负债与预

收账款应用。合同资产指企业已向客

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

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

因素。从定义上看，合同资产和应收

账款相对容易区分：如企业向客户销

售两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企业因已

交付一项商品而有权收取款项，但收

取该款项还取决于企业交付另一项商

品的，企业应当将该收款权利作为合

同资产；而应收账款为无条件向客户

收取对价的权利。笔者认为，对券商

而言，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

产管理业务中收取款项的权利很少会

取决于其他商品的交付或者服务的履

行，所以券商很少使用合同资产这个

科目。从上市券商披露的定期报告看，

只有个别券商使用了合同资产科目，

使用这个科目的业务也主要是期货业

务中的现货销售部分。至于预收账款

与合同负债的区分，预收账款并不强

调已成立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即在合

同成立前已收到的对价不能称为合同

负债，但仍可作为预收账款。笔者认

为，从实务看，券商收到的预收账款

很难不基于合同，原收入准则下的预

收款项及投资银行保荐业务等的递延

收益均应被合同负债取代。从上市券

商披露的定期报告看，大部分券商都

使用了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作者单位：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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